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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办函〔2011〕376 号 

 

关于印发海关总署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 

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推进转变 

发展方式合作备忘录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转型升级，根据国务

院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海关总署和

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建设全国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推进转变发展方式合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合作备忘

录》）。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合作备忘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外经贸厅反映。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一年七月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广东省人民政府 

共同建设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 

推进转变发展方式合作备忘录 

 

（2011 年 5 月 16 日）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根据国务院批复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 年）》，海关总署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经研究决定签署本合作备忘录，

共同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建设，

促进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先行先试、科学发展，为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探

索经验。 

 

  一、创新加工贸易管理模式 

 

  海关总署与广东省共同推动加快外经贸、海关、加工贸易企业三方电子化联

网管理，实现加工贸易报批、报备、报关、报核的网上作业、在线服务和数据共

享；共同推进广东省级地方电子口岸建设，将相关加工贸易信息化辅助管理系统

通过地方电子口岸公共平台运行，方便加工贸易企业办理有关手续；在珠海横琴

新区和东莞市符合条件的地方对加工贸易企业实行联网监管，支持探索电子围网

区域管理模式；探索在东莞创新加工贸易备案、核销制度和监管模式；探索创新

保税加工单耗管理制度，推广运用“单耗参数生成系统”；加快推进和完善分类

通关改革，探索运用“由企及物”的管理理念，实行以企业为单元的管理模式，

对高资信企业采取更加便捷的监管、通关措施，对低资信企业实行重点监管。 

 

  广东省积极推进加工贸易齐抓共管机制建设，探索建立海关等加工贸易管理

部门共管机制，协调有关部门共同创新加工贸易管理模式，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

有关问题；尽快建立广东省级地方电子口岸组织协调机制，完成广东省级地方电

子口岸项目立项，落实建设和运维资金。 

 

 

 

  二、推进加工贸易就地转型和梯度转移 

 

  参照海关对飞机、船舶等特殊行业的保税监管理念，探索新型保税加工监管

模式，支持示范区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结合广东实际制定具

体操作措施；支持示范区来料加工企业法人结构治理和就地不停产转型，支持劳

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企业向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转移；支持广东省向国务院和国务



院有关部门申请允许示范区“非法人”来料加工企业在海关总署公告（2009 年

第 62 号）出台前，经商务部门批准转为法人企业并按海关规定（署加发〔2009〕

5 号）结转的设备，可享受海关总署公告（2009 年第 62 号）规定的设备免税作

价出资的政策优惠，来料加工企业不作价进口设备转入同一投资方下已经设立的

三资企业，享受设备免税作价出资政策优惠；支持广东省向国务院申请延长财关

税〔2009〕48 号文件、海关总署公告（2009 年第 62 号）在示范区的实施时限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支持示范区转型企业可比照“同一经营单位”方式办理保

税料件和不作价设备的结转手续。 

 

  三、继续推动加工贸易内销便利化 

 

  海关总署支持广东省向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放宽示范区允许类外商投资企

业产品 100%出口的限制，允许企业利用其设备进行内外销生产，对既有产品出

口又从事内销的加工贸易企业，放宽产品必须 70%出口的限制。在提供有效担保

的前提下，在东莞试点将加工贸易内销集中办理征税手续模式扩大到非联网监管

企业，视试点情况研究逐步扩大到示范区其他城市；优化加工贸易货物内销监管

与服务，完善海关审定内销保税货物完税价格办法，设置专岗负责办理内销审批

手续，提供内销政策咨询服务。 

 

  广东省外经贸主管部门在审批环节加强对加工贸易合同的规范性审核，配合

海关做好到期合同的催报催核、依法对倒闭企业的税款追缴等工作。 

 

  四、促进加工贸易延长产业链 

 

  海关总署进一步优化外发加工审核手续，在东莞和示范区内符合条件的其他

城市试点实施外发加工集中审批模式；对广东省内经海关认定的高资信企业省内

跨关区外发加工取消收取风险担保金；加强与外经贸主管部门联系配合，协助外

经贸主管部门对审批人员进行商品归类培训，完善深加工结转商品归类管理；加

快推广应用海关通关管理系统（H2000）深加工结转管理系统，实现深加工结转

申请的网上审批，提高审批效率。 

 

  广东省制定鼓励措施，支持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提高产

品质量、档次和附加值，向高端产业链延伸；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减少资源

能源消耗，提升加工贸易整体水平。 

 

  五、支持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 

 

  海关总署支持示范区内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企业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技



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进口设备实行保税监管，并优先办理合同审批、备案和核销手

续；支持广州中新知识城、珠海横琴新区、深圳前海地区、南沙保税港区和东莞

松山湖高新区发展保税贸易下的现代服务产业；探索研究开展研发、检测、维修、

融资租赁等新型保税服务业务，提升服务产业比例，延长产业链条和提高产业增

值率。 

 

  广东省配合海关做好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企业保税监管试点工作，协调有关

部门加快技术先进型服务外包企业的认定工作。 

 

  六、推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发展和管理创新 

 

  海关总署积极推动示范区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功能整合、政策叠加，支持

设立虎门港、高栏港、松山湖、肇庆高新区综合保税区和盐田保税港区等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以及佛山国通保税物流中心；支持已批准设立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在

提供有效担保和承诺建设期限的前提下，实行“边建设、边生产、边监管”的管

理模式；支持促进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开展研发、检测、维修、展销等高增

值活动，研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和管理办法，探索在海关保税监管场所开展售

后维修业务；研究建立广东省内海关统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物

流信息化管理平台，实现有关区域、场所物流信息互联互通，简化保税监管货物

流转手续；支持广东探索开展“两仓（进口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整合、双

向运作”模式，发展适合物流供应链需求的、具有退税功能的海关保税监管场所

（保税物流中心、具有退税功能的出口监管仓库）；加快制定广东关区进出境船

舶所需的保税仓库跨关区供油监管操作规范，协调指导广东海关做好保税燃料油

跨关区供应业务的监管工作。 

 

  广东省加大对海关监管场所、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及保税监管场所有关配套监

管查验设施、设备和信息化系统建设的投入，为海关实施有效监管创造条件；在

省级层面成立统一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综合协调机构，由省政府分管领导定期主

持召开跨部门联席会议，统筹协调解决广东省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规划、申报、

建设、运营和管理等问题，加快协调推进已批准设立的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区

域、场所的建设；支持配合海关总署对广东省内现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保税监

管场所进行整合。 

  七、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 

 

  海关总署不断完善海关对企业分类管理，支持广东省出台加工贸易企业诚信

管理办法；探索风险评估和处置机制，将海关分类管理和守法便利措施扩大到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企业，在便利企业的同时降低海关执法风险；加快企业分类管

理审批，支持示范区转型企业在经海关批准后保留原企业分类管理类别和相应监



管、通关便利措施。 

 

  广东省加强对企业及社会的宣传，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探索建立全省统

一的加工贸易企业诚信管理办法；加强反走私综合治理，支持海关打击加工贸易

渠道走私违法犯罪行为。 

 

  八、建立署省共同推动示范区建设的工作机制 

 

  海关总署和广东省人民政府进一步完善署省合作工作机制，围绕示范区建设

目标任务，加强日常工作中的联系配合，共同研究示范区建设和海关监管工作中

遇到的有关问题。 

 

  建立高层会商和联络协调机制。双方分别指定一名副部（省）级领导担任会

商机制负责人，负责分别牵头协调研究解决对方需要支持的事项。日常联络协调

工作由双方办公厅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广东省外经贸厅负责，并建立联络员制

度，各指定一名司局级领导担任联络员。 

 

  建立信息通报制度。海关及时向广东省通报国家外贸方面的最新政策法规、

外贸进出口数据信息及其分析报告。广东省及时向海关总署通报广东外贸发展战

略规划、重点工作部署和政策措施、示范区建设发展情况等重要信息。 

 

  合作双方要紧密围绕全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各项任务，按照“共

同推进，先行先试，风险共担，可管可控”的原则，完善合作机制，细化具体措

施，加大落实力度，及时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力争在三年内取得显著成效。 

 

資料來源: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107/t20110707_192253.html# 


